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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问题调查制度研究

秦前红，王宇欢

摘　要：特定问题调查制度在１９５４年 《宪法》中既已规定，至今却从未被启动过。这其中复杂的原因主

要包括体制上的制约、文化上的影响、立法上的缺位。然而，基于现实的迫切需求，只有优先填补立法中的

空白，明确 “特定问题”的适用范围与 “特别调查”的程序规则，才能最快激活长期休眠的制度，重塑人大

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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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天津大爆炸事件，事故之重大轰动全国。在此期间，民间有不少学者都期待借此契机
激活长期沉睡的宪法第７１条款，由全国人大组建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然而，

这一事件的最终调查权却交由国务院临时成立的事故调查小组。事实上，特定问题调查条款在

１９５４年 《宪法》中即有规定，可遗憾未曾被全国人大使用过。总体来看，这其中存在着复杂的原
因。第一，体制上的制约。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坚持党政主导的路径依赖，权力过分集中导致人大制
度常被描绘为 “橡皮图章”，人大权力被虚化便是导致特定问题调查权长期休眠的原因之一。第二，
文化上的影响。我国是一个以和谐为本位的国家，遇到大小问题都尽量选择和谐协商，避免形成强
烈对抗。而特别调查权的使用，常被视为酝酿政治冲突的手段，自然也就不被期待。第三，立法上
的缺位。特定问题调查制度，常常又被概括为两个关键词：“特定问题”与 “特别调查”。然而相关
的法律却没能对它的适用范围与程序规则进行解释，因此在实际运行过程之中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
法律依据。基于上述原因，只有一步步地解决体制上的束缚、文化上的偏见、法律中的空白，才能
够为制度的有效运行找到突破口。然而，基于现实的迫切需求，只有优先填补立法中的空白，明确
“特定问题”的适用范围与 “特别调查”的程序规则，才能最快激活长期沉睡的宪法条款。这是一
个较为合理的改革思路，也易于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一、“特定问题”的适用范围

就理论渊源而言，对性质认识的有别，将影响对适用范围的理解。作为一项国政调查权，滥觞
于日本的 “辅助权能说”与 “独立权能说”，可以作为分析其权力属性的两种理论渊源。“辅助权能
说”认为，调查权是 “为有效地行使宪法赋予议院的权限，而被承认的辅助性权能”；而 “独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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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说”则认为，调查权是 “与立法权等宪法上赋予议院的权限有别的独立权能”［１］（Ｐ２７７）。然而无论
哪一种说法，实际上都承认调查权范围涵盖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只是在具体适用与程度范围
上的认定略有不同而已［２］（Ｐ１００）。

就规范渊源而论，我国在 《宪法》、《监督法》、《全国人大议事规则》等法律之中均有关于组织
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条件之规定。不难发现，由 《宪法》 “认为必要时”的宽泛理解到 《监督法》
“在职权范围内”的明确限制，法律在规范过程之中实则有缩小适用范围的倾向。

（一）四种解读

１．辅助监督权。代议机关享有调查权，是作为监督其他国家权力机关的一种监督方式，这是
对特别调查权最为狭义的一种理解。

在我国，刘少奇在制定１９５４年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即指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调查特定问题
组织的委员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了监督其他国家机关的工作而组织的一种委员会”［３］（Ｐ１３０）。

２００６年，《监督法》进一步将特别调查权明确为一种法定的监督方式。除此之外，理论界也有不少
学者主张对全国人大调查权应该进行狭义的理解。袁兵喜等人认为，调查权仅指与监督权相联系，

即需要采用特别方法来查明相关事实的权力［４］。由此可见，特别调查权作为人大监督 “一府两院”

的一种重要方式，已成为大陆学者最基本的共识。

２．辅助立法权。强调议会的立法机关属性，认为调查权仅辅助于立法权的行使，这是对特别
调查权的另一种狭义理解。

台湾学者许剑英即强调：“国政调查权的主要功能，乃在辅助立法权的行使，从事立法之准备
工作。”［２］我国 《立法法》也规定：“立法应当从实际出发，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要
求，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为实现科学
立法的要求，立法机关在制定和修改法律时，应当对国际国内存在的问题有足够的了解，因此完全
有必要运用调查权来获取这些信息和资料［５］。依照我国相关的法律规定与立法实践，法律委员会与
有关专门委员会实际上是法律案的主要审议机构。然而，这也并不是否认，当人大认为某项问题有
必要进行调查时，也可以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按照特定问题调查程序进行调查研究。

承认特别调查权具有辅助立法权行使之功能，并不意味着人大仅在立法需要时方可启动这一项
权力。现实中，人大作为一个权力机关，它不仅仅具有立法机关的属性，同时还兼具政府监督、人
事任免、事项决定等宪法职权。其目标的多元化，要求人大在行使其他宪法职权时同样可以采取调
查。因此，“辅助立法权”这一观点已逐渐被 “辅助权能说”所取代。

３．辅助立法机关。承认调查权的辅助属性，通过调查帮助立法机关实现各项宪法权力，这是
标准的 “辅助权能说”，也是学术界较为主流的一种观点。

在理论层面，以台湾学者为代表，左潞生认为调查权是立法机关为行使各项重要职权，必须明
瞭有关情形而附带发生之权［６］（Ｐ４６４）；许剑英也强调，国会调查权是为行使立法权、预算议决权与行
政监督之必要，得对政府机关、官吏或人为必要调查之权力［２］（Ｐ９８）。大陆学者以朱福惠为代表，同
样认为调查权是立法机关的固有权力，人大在履行立法权、监督权、重大问题决定权等宪法职能时
需要调查权的辅助［５］。

在规范层面，我国除了在 《监督法》与 《立法法》中规定调查权具有辅助监督与辅助立法的功
能之外，《全国人大议事规则》与 《全国人大组织法》中也有罢免案可以组织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
之规定。由此可见，调查权可用于辅助立法机关行使权力在我国亦存在规范渊源。

４．辅助立法机关、调查重大公共事件。承认调查权具有辅助属性的基础之上，同时强调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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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与立法权、监督权等同的宪法性权力，是一项以 “满足国民知的权利”为首要目的，以 “收集
国政资讯与事实认定”为主要内容的独立权能［１］（Ｐ２７７－２７８），这是标准的 “独立权能说”，也是对特别
调查权最为广义的一种理解。

基于我国人大在国家机关体系中的至高地位，它有能力调查所有国政事项，自然也能够独立对
社会中的公共事件展开调查。此外，依据代议制基本原理，代议机关不仅是立法机关，还是国家权
力机关与民意机关。作为国家权力机关，人大通过法定授权按照法定程序对公共事件展开调查，调
查结果还需经过全体会议通过后方具有法律效力，因此更具有权威性。作为民意机关，由于现实中
多数公共事件大多是行政违法所致，若由行政机关进行事故调查，难免陷入 “自己做自己案件法
官”的争议。虽然当公信力遭到质疑时，行政机关会启动由自我主导、公众参与的 “第三方调查”

机制进行危机公关。然而，由公民参与的 “第三方调查”实则缺乏法定的授权。相比之下，由民意
机关对重大公共事件进行调查，既符合程序正义又能够回应民意期待，因此也就更具有公信力。

在规范层面，《宪法》虽然没有明示规定调查权是一项宪法权力，却规定人大在 “认为必要时”

可以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然而至于什么是 “认为必要时”，却未能进一步作出解释。按照原
旨主义进行理解，１９５４年立宪原意是考虑根据特定问题的客观需要而设立这一条款［７］（Ｐ３９８），１９８２
年宪法则是对这一条款的恢复；按照文义主义进行理解，“认为必要时”则完全取决于全国人大或
常委会对情况的自主判断。因此，人大对重大公共事件组织调查，应当认为具有宪法规范渊源。然
而，在随后颁布的 《监督法》与 《全国人大议事规则》中，却将其限定在 “职权范围内”，这样不
仅缩小了适用范围，也存在违宪之嫌。

（二）范围与限制

从理论渊源与规范渊源的分析中看出，对于我国而言，人大在行使立法权、监督权、决定权、

任免权的宪法权力过程中，认为有需要澄清或是进一步明确的事项，可以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
进行调查；此外，人大在面临重大、突发的社会公共事件时，只有凭借代议机关调查结论才能够回
应民意期待、具有社会公信力的，也可以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研究。

然而，我们也应当承认，立法机关并不具有无限的权力去调查所有投其所好的事情。郑贤君认
为这一调查权通常受到三方面的限制：必须在合法的目的与范围之内，并且无权调查专属于其他权
力机构的事项与公民的私事［８］。冯健鹏从反向的角度进行考察，否定性认为调查权不得侵犯基本权
利、行政特权与司法独立［９］（Ｐ１１８－１２２）。因此概而言之，无论如何，特定问题调查都不得超过立法机
关的最大权限；除此之外，它也应受到 “权力分立与人权原理的制约”［１０］（Ｐ２７８），即属于 “一府两院”

的核心职权应当免于调查，公民私领域事项以及侵犯人权的调查也应当受到禁止。

另一方面，特别调查与一般调查 （经常性调查）同属国政调查权，他们之间的区别何在？实际
上，二者之间既无本质的区别，也无明确的界限。在我国，作为人大的两种调查方式，它们相辅相
成、缺一不可。温泽斌即指出我国人大调查制度宜采取 “双轨制”模式：经常性调查权由议会内设
的常设组织在职权范围内行使调查权，往往由专门委员会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开展调查；而临时性调
查权则需专门议决成立 “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一般是针对特定问题事项［１１］。这两种调查方式，

具体可在调查程序与权力范围等方面加以区别设置即可。

对于这一项权力，各国通常是由宪法或者议会进行授权。对于我国而言，在符合宪法目的的基
础之上，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 《宪法》第７１条中 “认为必要时”进行解释，进一步明确特定
问题调查的范围与界限。然而也应当承认，若要正面界定调查权的范围，实则相当困难。因此，只
要程序严谨，调查权应当享有较大的弹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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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别调查”的程序规则

（一）正当法律程序原则
滥觞于普通法系的正当法律程序，一直被认为是实现程序正义的一项最基本原则。从１２１５年

英国 《大宪章》所追求司法审判 “最低限度的公正”，到如今对其他国家公权力机关的程序性限制，
其目的一直在于防止公权力的恣意。人大关于特别问题调查过程，同样应当遵循正当法律程序原
则，其基本要素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１．合法与合理。合法性，要求调查程序符合程序法治。它具体包括程序设计的法定性和程序
运行的适法性。即设计的程序必须通过法律规则加以明确，一经法律化的程序就具有既定力和拘束
力，程序参与者应当予以遵守［１２］。合理性，要求调查程序符合程序理性。即在可以计算的理性范
围内，法律推理过程应当具有逻辑整合性，各项程序制度对非理性因素应当具有排他性［１３］。因此，
如果说合法性是形式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那么合理性即为实质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

２．民主与集中。我国 《宪法》第３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
则。”习近平 《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６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重申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
国家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的基本原则。”作为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从决定成
立到人员任免，应当通过民主的程序产生；作为国家机构的活动准则，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在决策
过程中，应当充分听取各委员的意见，并最终由全体委员民主决议决定。除此之外，由民意机关行
使调查权，在程序设置上应当为公众提供广泛的民主参与的渠道、丰富具体的民主参与的形式。

３．公开与听证。立法机关行使调查权的任务之一，即在于告知立法机关以及社会公众关于调
查事项的一切信息。因此，除法定不予公开的情形之外，调查的全部过程应当以一定的形式依法进
行公开。它不仅要求对人大内部公开，为人大提供必要的调查信息；还要求对社会外部公开，进而
满足公民的知情权。过程的公开性，集中表现为听证程序［１２］。听证程序的实质在于保障当事人的
权利，是实现形式公正的一个重要要件。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最有可能滥用权力的方式，即谴责或
者污蔑个人或者组织，而未能提供足够的机会允许他们为自己进行辩护。因此，在公开听证会上，
若当事人认为他被证人证言、委员会委员或者顾问专家的言论所诽谤或者名誉受到不利影响，他应
当享有权利在委员会面前进行指证或者提出书面文件为自己辩护［１４］（Ｐ８３９－８９２）。

４．穷尽调查措施。调查权最初是司法权的一种。立法机关行使调查职能，最大的争议，一直
在于它有可能会侵占其他国家机关的权力。虽然，立法者可以通过对适用范围的精细划分，来避免
权力机关之间的权限冲突。可是我们必须预料到，任何通过制定精确的标准来界定立法机关调查权
力范围的规定，也只能被当作是 “训诫”［１４］（Ｐ８３９－８９２）。倘若人大在启动特别问题调查程序之前，未先
穷尽其他可能的调查措施，则有可能产生国家权力机关对同一问题进行同时调查之情形。这样既不
利于行政权力的行使，也存在影响司法独立之嫌。因此，为合理分配国家资源、确保最高权力机关
调查结论的公定力，人大在启动特定问题调查机制之前应当穷尽相关调查措施。

（二）具体程序规则

１．启动程序
（１）提议启动程序。根据 《全国人大议事规则》、《监督法》、《地方组织法》的相关规定，具有

提议启动程序的主体分别有：主席团、３个以上的代表团或者１／１０以上的代表联名、委员长 （主
任）会议、１／５以上常委会代表有权提议。事实上，这些法律是参照着人大代表提出罢免案的要
求，对向代表大会提议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设置了一个比较高的人数要求［３］（Ｐ１３２）。
然而，民主条件设置过高，相反会抑制民主的实践。我国人大会议制度具有特殊性，若要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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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达到法定的启动人数，实际上很难实现；地方也多次通过实践证明，成立调查委员会的提议主
体更多的是由人大主任牵头向常委会提起的动议。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往往来源于程序设计者在追
求民主价值与功能价值过程中的失衡。温泽斌即指出我国在特定问题调查启动程序所要求民主条件
过于严苛，它虽然符合民主价值的追求，但实质上却影响了其工具性功能的发挥。除此之外，由于
提议启动后还需经过审议程序，最终的调查报告也仍需全体会议议决才具有民主政治效力，因此适
当降低前一阶段的启动门槛，并不会侵蚀立法机关的民主基础［１１］。

（２）审查提议程序。《全国人大议事规则》与 《地方组织法》规定，审查提议是 “由主席团提
请大会全体会议决定”。《监督法》则在审议程序前增设了委员长 （主任）会议决定程序与专门委员
会审议程序。据此理解，委员长 （主任）会议既可作为提议启动主体，也对常委会委员的联名提议
具有决定提交审议权。虽然法条在释义过程之中不断否认委员长 （主任）会议拥有直接决定权，认
为最终是否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还是应当以常委会会议的表决为主［３］（Ｐ１３３）。然而，无论如何，
这在现实中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逾越的程序门槛。因此，更为合理的做法是，取消委员长 （主任）
会议的决定提交审议权，仅保留人大与常委会对提议的形式审查程序。

（３）成立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符合成立条件的，应当即时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调查委
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组成。
首先，根据提议与审议主体的不同，调查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分别可以由主席团在代表中提名，

提请大会全体会议通过；或是由委员长会议或者主任会议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提名，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然而，根据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调
查委员会的成员任免宜通过民主的方式产生，即由常委会在人大代表中实行差额选举更符合民主正
当性。
其次，关于调查委员会的人数限制问题。由于调查委员会是由全会成立，其委员人数自然不得

超过全体代表总数这一上限。然而，对于是否应当有最低人数的限制，法律并未特别规定。惠尔
（Ｗｈｅａｒｅ）认为，无论何种形式的议会委员会，其委员总数均应当不少于３人，这样既能能够保证
意见的充分交换，也能避免主任在投票过程中的一票决定权①此外，在 《监督法》等相关法律的表
述中也可以看出，调查委员会至少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３人组成。
再次，为弥补民选代表可能产生的专业性不足，委员会可以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加入。

《监督法》等法律中即规定，调查委员会可以聘请有关专家参加调查工作。然而，关于他们的选任
方式，法律却留下了空白。因此，人大可以考虑建立一个专家库，有意愿担任人大 “专家学者”职
务的公民，可以在人大网站上注册登记，附明简历用以说明自己的专业兴趣。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
成立之后，便可以在专家库中搜索相关领域的专家，草拟一个专家名单，经过集体讨论后决定任
命。
最后，为保证调查程序的中立性，调查过程应当适用回避制度。《监督法》即规定 “与调查的

问题有利害关系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其他人员不得参加调查委员会。”然而，这里指出的回避
主体，不仅应当包括调查委员会委员，还应当包括参与调查的专家学者与辅助调查的工作人员。

２．制定时间表
权力守时运行，是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因此，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成立之后，即应当为整个

调查程序制定时间表。首先，调查时限应当与人大会期相衔接。调查委员会的最初设立与调查报告
的最终决议，均需要由人大或常委会来完成。因此，调查时限应当以不超过２个月为宜，从而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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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常委会的会期相衔接，保证程序从启动到决议能够不间断地运行。其次，时间分配应与程序安排
相适应。时间安排不仅应当包括整体规划，还应当为每一具体程序分配合理的时间，尤其要为听证
会预留充足的时间。

３．调查取证
调查委员会围绕事件展开调查取证，标志着调查过程进入了实质程序。调查取证可以参照司法

程序进行。它缘于古老议会所具有的司法职能，是人民代表机关直接行使审判权的一种方式［８］。然
而，与司法机关相比，人大并不具备专业的调查能力和调查手段。因此，调查取证程序无需严格按
照司法程序进行。
调查取证具体包括对文件的调阅权，以及要求相关人员出席作证或是陈述意见。对于拒绝协助

调查的，委员会应当有权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然而，现行法律对此仅做出义务性规定，即一切有
关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公民，都有义务向调查委员会提供必要的材料①。缺少
强制力，调查权将会失去任何价值。作为一项公权力，它应当遵循 “法无明确授权即不得为之”的
法治要求。有学说主张，在没有法律规定之前，委员会可以委托行政或者司法机关协助调查，凭借
他们的强制力完成调查工作［１５］（Ｐ３５）。然而，行政与司法机关本身就可能成为被调查对象，这样一种
制度设计有违 “任何人均不得担任自己案件的法官”的正当程序原则。因此更为合理的做法是，由
法律明确授权，赋予其强制调取证据的相关准司法性权力；此外，在调查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可
以考虑广泛吸收原先在司法与行政机关工作过的代表与专家，协助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

４．听证程序
听证程序应当以听证会的方式进行。在本质上，委员会调查听证的主要功能是查明事实真相，

而不是在于审讯被告，最终作出有罪或者无罪的决定［１６］（Ｐ３３７－３８６）。因此其基本模式是，围绕所调查
的事件传唤利害关系人进行陈述，邀请相关证人出庭作证，听取专家学者提出意见［１７］（Ｐ２９１－２９２）。在
这一过程中，应当允许公众旁听与媒体参与，即以公开为原则。除此之外，听证程序同样应当有强
制力作为保障。西方国家立法机关调查委员会通常拥有一定程度的强制性权力。以美国为例，在联
邦法律与最高法院的相关判决中明确了国会调查委员会拥有传唤 （Ｓｕｂｐｏｅｎａ　Ｐｏｗｅｒ）、强制证人出
庭作证并提供相关文件 （Ｃｏｍｐｅｌ　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ｙ）以及对藐视国会进行惩罚的权力 （Ｃｏｎｔｅｍｐｔ　Ｐｏｗ－
ｅｒ）。对于我国而言，应当通过法律授权赋予调查委员会一定强制性权力。对于藐视人大权威的，
由人大任命的组成人员，可以通过弹劾程序进行罢免；其他企事业组织或者个人，则可以考虑由人
大决定建议具有相应处罚权的机关予以解决。

５．发布报告
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应当在调查时限内完成对特定问题的调查工作，并最终形成调查报告，根

据成立主体不同，分别提交人大或者常委会进行审议表决。在内容上，调查报告应当包括结论与建
议两个部分，由调查过程中收集的广泛证据与多方观点辅以佐证。在形式上，报告应当以一定的形
式进行公开。它一方面要求对内公开，方便人大或常委会进行下一步的决议；另一方面要求对外公
开，回应民意期待、接受公众监督。

６．最终决议
制度开始于申请，终止于决定［１８］（Ｐ３５）。因此，根据成立主体的不同，调查报告分别由人大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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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７１条：“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时候，一切有关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都有义务向它提
供必要的材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第４７条：“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时候，一切有关的国
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都有义务如实向它提供必要的材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

第４２条：“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时，有关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公民都有义务向其提供必要的材料。”



常委会进行表决。 《宪法》中规定，全国人大或常委会 “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
议”。而 《地方组织法》、《监督法》、《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却表述为 “根据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
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实际上，调査权力在启动后到调查报告形成的整个过程中，并不必然产生
民主判断效力，调查形成的调查报告仍需全体会议议决才具有民主政治效力［１２］。因此，调查报告
应当由人大或常委会进行表决后方具有法律效力。其次，经过决议后的调查报告具有权威性与终局
性。根据人民主权理论，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此，由全体会议决议的调查结论具有权威性，
应当予以承认和遵守。此外，调查权本身即具有准司法性，说明它与司法判决一样具有独立权威。
因此，经过人大或常委会决议后的调查报告具有终局性，应当排除一切司法审查。

三、结　语

人大特定问题调查制度，能够强化监督职能，制衡行政扩权；也能够查明事实真相，维护公民权
利。可遗憾的是，《宪法》第７１条至今仍处于沉睡状态。这其中复杂的原因，必然需要一套长期与完
整的解决方案。因此，现实来看，唯有优先填补立法的空缺，才能最快激活制度休眠。然而，徒法不
足以自行，人大如何善用调查权，摒弃体制上的束缚与文化上的偏见，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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